收     據─外籍人士
Receipt

茲收到國立臺北商業大學(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)

新台幣NT$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填寫總額 Total Amount）

事由Payment Type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1.□ 交通費(Travel expense)
2.□ 生活費(Allowance)
3.□ 講座鐘點費(Lecture compensation)
4.□ 演講費(非課程) (Speaking fee)
5.□ 其他(Others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以下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(Please fill out the following form)
	具領人（英文全名）

Recipient’s Name
	
	簽名

Recipient’s Signature
	

	居留證號（統一證號）

Alien Resident Certificate ID
	(無居留證號者，請依國稅局規定之編碼原則填寫)備註4

	西元出生年月日

Date of Birth
	

	護 照 號 碼

Passport No.
	
	國  籍

Nationality
	

	國外地址或在台地址

Present Address
	

	您在台灣是否有全民健康保險？

Do you hav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in Taiwan?
	□是(Yes)    □否(No)



	日期Date
	年   月   日（year/month/day）
	個人負擔補充保費(NHI supplementary premium)：
     (若無加入健保無須負擔個人補充保費，可填0)            
課稅金額(Tax Withheld)：             
實付金額(Net Payment)：                   


備註：
1. 大陸（外籍）人士：請隨同收據檢附居留證影本或護照影本。
2. 按現行所得稅法：薪資所得費用未達基本工資之1.5倍者(依115年1月標準為 $29,500x1.5=$44,250元)扣繳6%，超過扣繳18%（機票交通費不列入所得）；如有任何問題請洽出納組。
3. 依所得稅法第92條第2項規定，自給付起10日內(支付始日包含假日)向國稅局繳納及申報。
4. 無居留證號者，請依國稅局規定之編碼原則填寫：
(1)外籍人士有居留證者，請填寫居留證，本校外籍學生或外籍專案人員亦請遵守規定填寫居留  證號，勿用學號或員編，違反者將退件。
(2)無居留證者，請依下列原則填寫稅籍編號至身分證字號欄位：

A.外籍人士(含香港、澳門)請填寫出生年月日(前8位)＋護照內英文姓名第1個字之前2位字母(後2位)，例如ROBERT W. DAVISON出生日期1942年7月12日，稅籍編號為「19420712RO」。

B.大陸人士請填寫9＋西元出生年後2位＋出生月日，例如王小明出生日1972年12月8日，稅籍編號為「9721208」。

5. 如具本國健保身分之外籍人士，單次給付若屬薪資所得(如生活費、講座鐘點費)，金額超過當年度基本工資者，須扣個人補充健保費，詳細規定或計算金額請洽人事室。
